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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09 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河南省国土资源厅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河南省国土资源科学研究院、河南省地质学会、河南省矿业协会。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陈守民、陶波、秦正、张军营、王涛、皮明建、潘元庆、刘大全、周凯、杜春

彦、郭新华、姚书长、彭建谋、丁心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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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矿绿色矿山建设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煤矿绿色矿山建设的总则、矿区环境、资源开发利用、资源综合利用、节能减排、科

技创新与数字化矿山、企业管理与企业形象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煤矿新建、改扩建和生产矿山的绿色矿山建设、评估、认定、核查等。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Z 2.1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1部分：化学有害因素 

GBZ 2.2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2部分：物理因素 

GB 3095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 8978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 12348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 12523  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T 13306  标牌 

GB 14161  矿山安全标志 

GB 15618  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 18599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 

GB 20426  煤炭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21522  煤层气（煤矿瓦斯）排放标准 

GB 28754  煤层气（煤矿瓦斯）利用导则 

GB/T 29444  煤炭井工开采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 

GB/T 29445  煤炭露天开采单位限额 

GB 36600  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 50187  工业企业总平面设计规范 

GB 50197  煤炭工业露天矿设计规范 

GB 50215  煤炭工业矿井设计规范 

GB 50359  煤炭洗选工程设计规范 

HJ 446  清洁生产标准  煤炭采选业 

TD/T 1036  土地复垦质量控制标准 

TD/T 1048  耕作层土壤剥离利用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规范。 河
南
省
地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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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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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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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绿色矿山 

在矿产资源开发全过程中，实施科学有序开采，对矿区及周边生态环境扰动控制在可控制范围内，

实现矿区环境生态化、开采方式科学化、资源利用高效化、管理信息数字化和矿区社区和谐化的矿山。 

3.2  

矿区绿化覆盖率 

矿区土地绿化面积占废石场、矿区工业场地、矿区专用道路两侧绿化带等厂界内可绿化面积的百分

比。 

3.3  

科技创新投入 

企业开展科技创新活动的资金投入。科技创新活动包括科研开发、技术引进，技术创新、改造和推

广，设备更新，以及科技培训、信息交流、科技协作等。 

4 总则 

4.1 矿山企业应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符合相关产业政策，坚持以人为本，依法办矿。 

4.2 矿山应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节约集约利用自然资源。遵循因矿制宜

的原则，实现矿产资源开发全过程的资源利用、节能减排、环境保护、土地复垦、企业文化和企地和谐

等统筹兼顾、全面发展。 

4.3 新建、改扩建矿山在技术经济评价时，应将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土地复垦等费用纳入矿山建设投

资和生产成本。 

4.4 新建、改扩建矿山应根据本标准建设，生产矿山应根据本标准进行升级改造。绿色矿山建设应贯

穿设计、建设、运营、闭坑全过程。 

5 矿区环境 

5.1 矿容矿貌 

5.1.1 矿区范围应符合相关规划，不应涉及禁止、限制开采区，资源开采应与城乡建设、环境保护、

资源保护相协调。周边安全距离应符合要求。 

5.1.2 工业场地、选矿厂、煤矸石（废石）临时堆放区、矿区生产道路、办公区、生活区等矿山主要

功能区选址、布局应符合 GB 50187 的规定。 

5.1.3 生产区应整洁卫生、环境优美、管理规范。机械设备、物资材料应摆放有序、场地保持清洁。 

5.1.4 办公区、生活区设施应齐全，布置有序，干净卫生，符合相关要求。 

5.1.5 矿山标牌、安全、环保等警示标志应齐全、规范，标牌设置应符合 GB/T 13306 的规定，安全警

示标志设置应符合 GB 14161 的规定。 

5.1.6 矿容矿貌应与周边地表、植被等自然环境相协调。 

5.2 环境保护 

5.2.1 矿山固体废弃物堆存与处置应符合以下规定： 

a) 固体废弃物应有专用堆存场所，其建设、运行和管理应符合 GB 18599 的规定。 

b) 煤矸石、废石等固体废弃物应分类处置，处置率应达到 100%。 

c) 矿山办公、生活垃圾排放与处置应符合环保、安全规定。 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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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有毒有害物质应采取有效的防治措施，排放指标控制及堆存处置应符合环保

和职业健康要求。 

5.2.2 矿井水及污水、废水的处置与排放应符合以下要求： 

a) 矿区应建立生产、生活污水处理站，实现雨污分流、清污分流。污水排放应符合 GB 8978 的规

定。 

b) 矿井水、选矿废水、冲洗废水应合理处置，排放应符合 GB 20426 的规定。 

c) 工业场地、储煤场、煤矸石临时堆放场所应建有雨水截（排）水系统，初期雨水经沉淀处理后

回用或达标排放。 

5.2.3 应采用合理有效的技术措施对高噪声设备进行降噪处理，工作场所噪声接触限值应符合 GBZ 2.2

的规定，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排放限值应符合 GB 12348 的规定，建筑施工场界噪声排放限值应符合 GB 

12523 的规定。 

5.2.4 矿山粉尘和废气控制应符合以下要求： 

a) 井下作业场所应采取有效的粉尘防治措施和处理设施，降低粉尘、废气排放量，粉尘和污染物

浓度指标控制应符合 GBZ 2.1 的规定。 

b) 地面运输系统、运输设备、煤炭贮存场所、煤矸石临时堆放场所应采取有效的粉尘防治措施。

地面生产系统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应符合 GB 20426 的要求，周边环境空气质量应符合 GB 3095

的规定。对环保有特别要求的区域、时段，粉尘排放应达到其要求的标准。 

c) 煤层气（煤矿瓦斯）排放限值应符合 GB 21522 的规定。 

5.2.5 应建立环境监测系统，对生产废水、噪声、粉尘等污染源和污染物实行动态监测，并制定突发

环境事件处置应急预案。 

5.3 矿区绿化 

5.3.1 因地制宜绿化、美化矿区环境，矿区绿化覆盖率应达到 100%。 

5.3.2 绿化树种及植物搭配合理，长势良好。 

6 资源开发利用 

6.1 开采方式与方法 

6.1.1 新建、改扩建矿山设计应符合 GB 50197 和 GB 50215 的规定。 

6.1.2 矿山建设和开采活动应最大限度地减少对自然环境的扰动和破坏，兼顾矿山闭坑时生态环境恢

复和土地复垦利用，选择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开发方式。 

6.1.3 采矿方法应先进合理，开采回采率应不低于开采设计和附录 A 表 A.1、表 A.2 指标要求。特殊

和稀缺煤种开采回采率应符合 GB 21522 的要求。 

6.1.4 回采工艺应先进，不应使用国家规定的限制类和淘汰类技术、材料、装备。 

6.1.5 宜采用资源利用率高、废物产生量小、对生态破坏小的采矿技术、工艺与装备。矿山生产应符

合 HJ 446 的规定。 

6.1.6 针对“三下压煤”和重要含水层，宜按照设计要求采用充填开采、保水开采、共伴生资源共采

（煤与瓦斯共采）等开采技术。高瓦斯矿井和瓦斯突出煤矿应采用先抽后建、先抽后掘、先抽后采，实

现应抽尽抽、抽掘采平衡。 

6.1.7 矿山应建立采空区基本信息数据库和相关记录台帐。 

6.2 选矿工艺 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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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 大中型煤矿均应配套建设选煤厂或中心选煤厂，新建、改扩建选煤厂设计应符合 GB 50359 的要

求，各矿区原煤入选率应不低于附录 A 表 A.3 指标要求。 

6.2.2 选矿工艺应先进、环保、安全，不应使用国家规定的限制类和淘汰类技术、材料、装备。 

6.2.3 对复杂难处理的细粒粉煤宜采用适宜的选煤工艺，提高精煤产率。 

6.2.4 洗选尾矿应干法排放。 

6.3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 

6.3.1 矿山建设、生产活动应统筹部署地质环境保护和土地复垦，使矿山地质环境能恢复、易恢复，

土地复垦效果好。 

6.3.2 企业应履行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相关义务，建立责任机制，落实经费和各项措施，按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完成地质环境保护、治理和土地复垦、监测、管护等目标任务。 

6.3.3 应按照边开采、边治理、边复垦的要求，及时治理恢复矿山地质环境，复垦损毁土地。暂时难

以治理的，应采取有效措施控制对环境的负效应。 

6.3.4 应落实表土（土壤）剥离与保护措施，表土堆放场应布置合理、堆存有序，耕作层土壤剥离应

符合 TD/T 1048 的规定。 

6.3.5 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后的各类场地应达到：安全稳定，对周边环境不产生污染，与周边自然

环境和景观相协调，区域整体生态功能得到保护和恢复。 

6.3.6 土地复垦应恢复土地基本功能，因地制宜实现土地可持续利用，土地复垦质量应符合 TD/T 1036

的规定，土地复垦方向为农用地的，土壤环境质量应符合 GB 15618 的规定；复垦方向为建设用地的，

土壤环境质量应符合 GB 36600 的规定。 

6.3.7 应建立地质环境监测与地质灾害应急预警机制。具体要求如下： 

a) 对地下水、地表水、土壤环境、地面变形及地质灾害实行动态监测。 

b) 对复垦区土地损毁情况、稳定状态、复垦质量等实行动态监测。 

c) 对瓦斯、矿山深部地压实行动态监测。 

d) 矿山地质灾害隐患区（点）应设有警示标志，并制定防治应急预案，符合治理条件的应及时治

理。 

7 资源综合利用 

7.1 共伴生矿产综合利用 

7.1.1 应对共伴生资源进行综合勘查、综合评价、综合开发。 

7.1.2 推进煤矿瓦斯（煤层气）安全利用、梯级利用和规模化利用，不断提高煤矿瓦斯（煤层气）利

用率。抽采瓦斯（煤层气）利用宜符合附录 B 表 B.1、表 B.2 的限定指标。 

7.1.3 对暂不能回收利用的共伴生矿产应采取保护性措施。 

7.1.4 宜开展与煤共伴生的高铝矸石、镓、锗等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 

7.1.5 宜充分利用井下热能，推进矿井地热能资源化利用，改善矿山能源利用结构。 

7.2 固体废弃物利用 

7.2.1 煤矸石当年综合利用率应不低于 70%。 

7.2.2 废石等矿山固体废弃物应分类处理，宜采用井下回填、铺路、环保型制砖等措施进行资源化利

用，提高固体废弃物利用率。 

7.3 废水利用 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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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 应建立废水处理和利用系统，处理达标后资源化利用。 

7.3.2 应制定明确的矿井水排采利用方案，采用洁净化、资源化技术和工艺合理处置，矿井水利用率

应符合 HJ 446 的规定。 

7.3.3 选矿优先使用矿井水，选矿废水应循环使用，选矿废水重复利用率应符合设计要求。 

8 节能减排 

8.1 节能降耗 

8.1.1 应建立矿山生产全过程能耗核算体系，通过采取节能减排措施，控制并减少单位产品能耗、物

耗、水耗。矿井单位产品能耗限额应符合 GB/T 29444 的要求。 

8.1.2 开发利用高效节能的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和新材料，淘汰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率的工艺

和设备。宜使用变频设备及节能照明灯具。 

8.1.3 应改进井下支护工艺，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科学减少可缩性能有限的钢棚梁使用数量，使用

可缩性 U 型钢支架，或应用锚网支护技术，减少钢材损耗，提升支护安全可靠程度。 

8.2 减排 

8.2.1 应优化采煤、洗选技术和工艺，加强综合利用，减少煤矸石、煤泥等固体废弃物的排放。 

8.2.2 井下应设置矿井水处理及利用系统，减少地面污水处理厂占地面积。 

8.2.3 宜使用清洁动力设备替代内燃动力设备，降低废气排放对空气的污染。 

8.2.4 有条件矿山宜对地下水含水层实施局部隔离，采取有效封堵措施，减少地下水排放。 

9 科技创新与数字化矿山 

9.1 科技创新 

9.1.1 应配备专业技术人员。建立科技研发队伍，推广转化科技成果，加大技术改造力度，推动产业

绿色升级。 

9.1.2 企业宜建立产学研用科技创新平台，培育创新团队。企业的科技创新投入应不低于上年度主营

业务收入的 1.5%。 

9.2 数字化矿山 

9.2.1 应建设数字化矿山，实现企业生产、经营、管理的信息化。 

9.2.2 应建设矿山生产、安全监测监控系统，实现生产、安全监测监控等系统的集中管控和信息联动。 

9.2.3 推进矿山开采机械化、选矿工艺自动化，关键生产工艺流程数控化率不低于 70%。 

9.2.4 宜采用计算机和智能控制等技术建设智能化矿山。 

9.2.5 宜建立数字化资源储量模型与经济模型，进行矿产资源储量动态管理和经济评价，实行矿产资

源储量利用的精准化管理。 

10 企业管理与企业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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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 应建立产权清晰、责任明确、管理科学的现代化企业制度，形成科学高效、集中统一的管理架

构体系。 

10.1.2 应重视培养专业技术人员，专业技术人员队伍应基本稳定。 

10.1.3 应建有资源储量管理体系、质量管理体系、环境管理体系和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重视资源

储量、产品质量、环境保护、职业卫生防治、安全等工作的过程管理控制。 

10.1.4 安全生产标准化，应通过二级或以上达标验收。 

10.1.5 各类报表、台帐、档案资料等应齐全、完整、规范。 

10.1.6 应建立职工培训制度，培训计划明确，培训记录清晰。 

10.2 企业文化 

10.2.1 企业文化应充分体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新发展理念和矿山特色。 

10.2.2 企业发展愿景应符合全员共同追求的目标，企业长远发展战略应和职工个人价值的实现紧密结

合。 

10.2.3 应健全企业工会组织，并切实发挥作用，丰富职工物质、文化、体育生活，加强对企业职工及

其家庭的人文关怀和矛盾调解，建立企业职工满意度调查机制，接触职业病危害的劳动者在岗期间应进

行职业健康检查。 

10.2.4 宜建立企业职工收入随企业业绩同步增长机制。 

10.3 企业诚信 

10.3.1 企业应信誉良好，履行社会责任，履行矿产资源权益金缴纳义务和矿业权人勘查开采信息公示

义务，没有被列入矿业权人勘查开采公示信息系统异常名录。 

10.3.2 应建立重大环境、健康、安全和社会风险等危机事件应对机制，及时回应社会团体、新闻媒体、

当地民众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诉求。 

10.4 企地和谐 

10.4.1 坚持企地共建、利益共享、共同发展的办矿理念，宜通过创立社区发展平台，构建长效合作机

制，发挥多方资源和优势，建立多元合作型的矿区社会管理共赢模式。 

10.4.2 应建立矿区群众满意度调查机制。宜在教育、就业、交通、生活、环保等方面提供支持，提高

矿区群众生活质量，促进企地和谐。 

10.4.3 应与矿山所在乡镇（街道）、村（社区）等建立磋商和协商机制，及时妥善处理好相关利益纠

纷，避免发生重大群体性事件，建设平安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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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煤矿资源 “三率”最低指标要求 

A.1 煤炭地下矿山采区回采率指标要求见表A.1。 

表A.1 煤炭地下矿山采区回采率指标要求 

煤层 厚度/米 回采率/% 

薄煤层 <1.3 85 

中厚煤层 1.3～3.5 80 

厚煤层 >3.5 75 

注1：对于采用水力采煤技术的井工煤矿，薄煤层、中厚煤层和厚煤层的采区回采率分别不低于80％、75％和70％。

注2：回采率指标选自HJ 446-2008。 

A.2 煤炭露天矿山开采回采率指标要求见表A.2。 

表A.2 煤炭露天矿山开采回采率指标要求 

煤层 厚度/米 回采率/% 

薄煤层 <3.5 93 

中厚煤层 3.5～10 95 

厚煤层 >10.0 97 

注1：上述指标指定为综合机械化采煤要求。 

注2：回采率指标选自HJ 446—2008。 

A.3 河南省煤炭原煤入选率指标要求见表A.3。 

表A.3 河南省煤炭原煤入选率指标要求 

矿区 包含煤田 原煤入选率/% 

平顶山矿区 平顶山煤田、禹州煤田、汝州煤田 80 

郑州矿区 偃龙煤田、荥巩煤田、登封煤田 

新密煤田 

50a 

永城矿区 永城煤田 100 

鹤壁矿区 安阳煤田、鹤壁煤田 80 

焦作矿区 焦作煤田、济源煤田 100 

义马矿区 义马煤田、陕渑煤田、新安煤田 

宜洛煤田 

75 

注1：矿区系指规划矿区。 

a   指可入选煤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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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煤层气（煤矿瓦斯）利用率及排放限值 

B.1 煤层气（煤矿瓦斯）等级划分、利用范围和利用率见表B.1。 

表B.1 煤层气（煤矿瓦斯）等级划分、利用范围和利用率 

级别 甲烷含量/（%，V/V） 利用方式 利用率 

一级 ≥90 可优先考虑用于工业原料、车用燃气、

工业及民用燃料等 

不低于 80% 

二级 ≥50～90 可优先考虑用于工业原料、工业及民用

燃料、发电等 

不低于 60% 

三级 ≥30～50 可考虑用于工业及民用燃料、发电等 不低于 40% 

四级 < 30 在保证安全的基础上，可考虑用于发电

等 

鼓励利用 

注1：表中的煤层气（煤矿瓦斯）不包含甲烷含量≦0.75%的风排瓦斯。 

注2：表中的煤层气级别、甲烷含量、利用方式及利用率选自GB/T 28754-2012。 

B.2 煤层气（煤矿瓦斯）排放限值见表B.2。 

表B.2 煤层气（煤矿瓦斯）排放限值 

受控设施 控制项目 排放限值 

煤层气地面开发系统 煤层气 禁止排放 

煤矿瓦斯抽放系统 高浓度瓦斯（甲烷浓度≥30%） 禁止排放 

低浓度瓦斯（甲烷浓度＜30%） — 

煤矿回风井 风排瓦斯 — 

注：表中的受控设施、控制项目、排放限值选自GB 21522-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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